
 

 

結構性產品風險概覽 

 

結構性產品的一些相關風險 

 

1. 發行商失責風險 
 
倘若結構性產品發行商破產而未能履行其對所發行證券的責任，投資者只被視為
無抵押債權人，對發行商任何資產均無優先索償權。因此，投資者須特別留意結
構性產品發行商的財力及信用。 
 

2. 非抵押產品風險 
 
非抵押結構性產品並沒有資產擔保。倘若發行商破產，投資者可以損失其全數投
資。要確定產品是否非抵押，投資者須細閱上市文件。 
 

3. 槓桿風險 
 
衍生權證及牛熊證均是槓桿產品，其價值可按相對相關資產的槓桿比率而快速改
變。投資者須留意，衍生權證及牛熊證的價值可以跌至零，屆時當初投資的資金
將會盡失。 
 
界內證的實際槓桿比率取決於一系列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界內證距離到期的
時間長短以及掛鈎資產現貨價比較於行使價上限及下限的差距。一般預期界內證
於成交價接近行使價上限或下限價時的實際槓桿比率較高，否則於其他情況相對
較低，而這些實際槓桿比率的差異於界內證臨近到期時尤為明顯。 
 

4. 有效期的考慮 
 
結構性產品設有到期日，到期後的產品即一文不值。投資者須留意產品的到期時
間，確保所選產品尚餘的有效期能配合其交易策略。 
 

5. 特殊價格移動 
 
結構性產品的價格或會因為外來因素(如市場供求)而有別於其理論價，因此實際
成交價可以高過亦可以低過理論價。 
 

6. 外匯風險 
 
若投資者所買賣結構性產品的相關資產並非以港幣為單位，其尚要面對外匯風
險。貨幣兌換率的波動可對相關資產的價值造成負面影響，連帶影響結構性產品
的價格。 
 

7. 流通量風險 
 
聯交所規定所有結構性產品發行商要為每一隻個別產品委任一名流通量提供者。
流通量提供者的職責在為產品提供兩邊開盤方便買賣。若有流通量提供者失責或
停止履行職責，有關產品的投資者或就不能進行買賣，直至有新的流通量提供者
委任出來止。 

 



 

 

買賣衍生權證的一些額外風險 

 

1. 時間損耗風險 
 
假若其他情況不變，衍生權證愈接近到期日，價值會愈低，因此不能視為長線投
資。 
 

2. 波幅風險 
 
衍生權證的價格可隨相關資產價格的引申波幅而升跌，投資者須注意相關資產的
波幅。 
 

買賣牛熊證的一些額外風險 

 

1. 強制收回風險 
 
投資者買賣牛熊證，須留意牛熊證可以即日「取消」或強制收回的特色。若牛熊
證的相關資產值等同上市文件所述的強制收回價/水準，牛熊證即停止買賣。屆
時，投資者只能收回已停止買賣的牛熊證由產品發行商按上市文件所述計算出來
的剩餘價值 (注意：剩餘價值可以是零)。 
 

2. 融資成本 
 
牛熊證的發行價已包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會隨牛熊證接近到期日而逐漸減少。
牛熊證的年期愈長，總融資成本愈高。若一天牛熊證被收回，投資者即損失牛熊
證整個有效期的融資成本。融資成本的計算程式載於牛熊證的上市文件。 
 

買賣界內證的一些額外風險 

 

1. 定價結構 
 
界內證的定價結構需要投資者就掛鈎資產估值處於上限價與下限價（兩者均包括
在內）之間的價格範圍內的預期可能性準確評估界內證的價值。投資者可能難以
適當地評定其價值及／或將其用作對沖工具。 
 

2. 固定最高潛在回報 
 
倘掛鈎資產估值處於下限價與上限價（兩者均包括在內）之間的價格範圍內，投
資者只會在到期時獲得每份界內證的最高回報 1 港元。因此，界內證的潛在回報
是設有上限的。 
 

3. 超過 1 港元的交易將被取消 
 
由於界內證的回報上限為固定金額（每證 1 港元），因此界內證的交易價格不應
高於回報上限 1 港元。所以，任何高於 1 港元的界內證交易將被取消，且不獲聯
交所承認。 

 

 


